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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

1.請於每月最後一天測量完繳回健康中心

2.請先於家裡測量完後至學校填寫體溫單，若家裡未測量請於進校門後至(行政大樓-總務處、 育賢樓-圖書館、敦品樓-教務處

   、勤學樓-健康中心)測量體溫。

3.教職員工請自主管理自行測量體溫，若體溫大於37.5℃或有呼吸道症狀不上班請先就醫。

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教職員工體溫登記表(    年   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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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務處衛生組健康中心製


